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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專案報告質詢 

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專案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7.10.4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7708201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107.9.14 

議 員 姓 名 陳議員美雅 

質 詢 事 項 

一、請說明環保金爐的整體規劃設置過程及目的？以及為何委託民

間辦理的原因。 

二、市民反映環保金爐還是會冒黑煙，當初驗收標準為何？是否有

相關的空氣品質檢驗報告？是否有定期檢驗？請提供書面資料

。 

三、為何委託民間經營環保金爐導致規費及民眾購買庫錢費用提高

，但服務品質並沒有提昇？ 

主 辦 機 關 

（協辦機關） 
民政局（殯葬管理處） 

辦 理 情 形 一、有關環保金爐的整體規劃設置過程及目的？以及為何委託民間

辦理的原因： 

本市 102 年以前庫錢焚燒皆為露天焚燒，造成嚴重之空氣污

染。殯管處於 102 年爭取市府預算並獲環保基金補助，合計 2

千 7 百萬元新建 4 座環保金爐，於 102 年 11 月 25 日完工，

並於 103 年 1 月 27 日啟用。 

殯管處歷經數年營運，逐漸建立本市民眾使用環保金爐之使

用習慣，環保金爐焚燒量由 103 年 420 公噸至 106 年已成長

至 1，450 公噸，成長 300％。於 104 年 1 月 8 日公告實施「

露天燃燒退場計畫」，明訂露天燃燒應於 107 年退場並收回

原露天焚燒場地。 

舊有 4 座環保金爐無法完全容納露天焚燒退場後之需求，需

至少新建環保金爐 2 座，所需經費 1，470 萬元，每年養護維

修及營運費用（共 6 座）亦需 850 萬元。 

前項所需經費龐大，基於使用者付費及民間廠商經營效能較

佳之考量，於 105 年 9 月起規劃辦理「環保金爐委外經營管

理案」，經 5 次公告招標，於 106 年 10 月 16 日評選出優勝

廠商，10 月 25 日決標，11 月 15 日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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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 2 座環保金爐於 107 年 4 月 15 日完工，露天焚燒並於 4

月 21 日退場完畢，成為全國第一個殯葬庫錢全部由附有完整

空污防制設備環保金爐焚燒之里程碑。（絕大部分縣市所稱

之環保金爐並無空污防制設備，例如台北市） 

二、有關廢氣排放檢測及黑煙排放問題： 

環保金爐於完工驗收時，皆有做廢氣排放檢測（如附件）。

由經環保署認定之第三方機構辦理檢驗，檢驗標準則依空污

法相關標準，詳如下： 

粒狀物（重量濃度） 小於 50mg/Nm3以下 

硫氧化物 小於 300ppm 以下 

氮氧化物 小於 250ppm 以下 

一氧化碳 小於 2,000ppm 以下 

氯化氫 小於 80ppm 以下 

戴奧辛 小於 0.45（ng-TEQ/Nm3）以下 

環保金爐如經環保局認定為固定污染源，則每 2 年需辦理廢

氣排放檢測一次。檢測費用每次約需 90 萬元。 

黑煙排放，一般皆為焚燒量過大，空污防制設備一時排放不

及所致。殯管處已發函要求委託廠商，每座環保金爐設計容

量為庫錢焚燒一小時最多 300 公斤，如有超出 300 公斤，應

要求訂爐者分爐焚燒或加訂爐位時段，俾減少黑煙排放，消

除空氣污染。 

三、有關環保金爐服務品質問題： 

殯管處於環保金爐委外契約中，訂有諸多罰則，委外廠商如

有服務品質不佳之情事，皆得依契約裁罰，且裁罰為累計制

。同項事由裁罰累計至一定次數以上，最重得沒收履約保證

金並中止契約。 

殯管處環保金爐委外經營案為全國第一個殯葬爐具委託民間

經營案例，簽約迄今近一年來，如接獲市民投訴及陳情，殯

管處除責成委外廠商改善外，另定期或不定期邀集殯葬公會

與委外廠商召開會議檢討缺失，完善各項規定制度，如修正

收費標準、公布訂爐情形、明訂「環保金爐場地使用須知」

…等。 

為避免投訴方與委外廠商各說各話，爭議難解，殯管處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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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委外廠商於環保金爐各處裝設監視器，不間斷錄影存證。

未來如再發生爭議情事，將能調集錄影畫面資料，研判兩方

過失責任，如確屬委外廠商服務不佳，殯管處將依約裁罰，

絕不寬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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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專案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7.10.9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7708473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107.9.14 

議 員 姓 名 郭議員建盟 

質 詢 事 項 

一、請問為何要於永字禮廳前方闢建 15 米道路？ 

二、整體規劃分成動態區和靜態區兩部分，但就實務考量，動態區

的作業事項放在火葬場的後面並不適宜，且生命廊道與火葬場

相鄰並沒有做到生分離，請說明。 

主 辦 機 關 

（協辦機關） 
民政局（殯葬管理處） 

辦 理 情 形 一、有關於本館禮廳（永字廳）前方開闢 15 米道路，故為第一殯儀

館整體改造計畫初步規劃想法，尚未規劃細部計畫，民政局（

殯管處）於 105 年起逐年提送先期計畫予研考會，後續將續行

提報整體計畫，並實際評估動線是否妥適，將以不影響治喪民

眾及其便利性等改善措施，並將市民需求併入考量，給予市民

優質的治喪環境。 

二、另有關專案報告所提之動靜分離及人棺分道，其動靜分離，係

考量民眾及民意代表時常反應亡者大體與治喪民眾動線交錯，

使治喪民眾深成不便及忌諱等陳情情事，另法事等響起之鑼鼓

聲，素來為周邊居民所嫌惡等鄰避情事，民政局（殯管處）初

步規劃將祭祀程序等易產生聲響及亡者遺體安置區分兩區域，

並將其區分動與靜，兩大區塊作為初步規劃；另人、棺分道為

讓往生者、家屬及治喪民眾，採管制獨立分道等措施，使亡者

及家屬不受影響，提升良好治喪環境及品質。 

三、綜上，目前生命廊道與火葬場未做到生殁分離等情事，將併同

納入後續細部計畫評估考量，俾利整體完整性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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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專案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7.10.9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7708492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107.9.14 

議 員 姓 名 邱議員俊憲 

質 詢 事 項 

一、建議殯管處要努力提升的不只是空間的改善，還有殯葬文化（

例如電子挽聯及環保金爐）的改善。 

二、建議在整體規劃上，應先透過公聽會或說明會的方式，讓市府

、議會及市民做更完整的討論與了解。 

主 辦 機 關 

（協辦機關） 
民政局（殯葬管理處） 

辦 理 情 形 一、隨著國人生活品質提高、葬俗觀念與消費意識改變，為解決本

市第一殯儀館陳年沉痾及推廣「節能、簡葬、環保」新殯葬理

念，民政局（殯管處）評估內部空間及相關設備汰舊換新等規

劃，及將市民提供之意見併同納入考量，並遠赴不同國家觀摩

學習，不斷學習及創新，提供附近居民良好居住水準及提升治

喪環境服務等品質。 

二、有關本計畫殯葬處前經與南側私營業者召開說明會，討論相關

改善等議題，彙整業者需求並將市民所提供之意見及需求納入

計畫考量，後續將研議整體規劃相關方案並提供本市市民了解

，以利整體規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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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專案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7.10.16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7708562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107.9.14 

議 員 姓 名 劉議員德林 

質 詢 事 項 

一、此次報告內容涉及層面廣泛影響重大，建議主政單位於明年度

再行討論。 

二、請問現在本市的火化費用是多少？其他縣市（如新北、台中、

屏東等地）又分別是多少？會後請提供書面數據。現行的規費

是依據什麼來制定？ 

三、建議火化爐具及環保金爐應該訂定檢測時間。 

主 辦 機 關 

（協辦機關） 
民政局（殯葬管理處） 

辦 理 情 形 一、第一殯儀館改造計畫為初步規劃，尚未細部計畫，將續行提報

108 年度先期計畫，並納入市民及業者意見作為考量，俾利本案

整體施行。 

二、目前本市火化辦理情形如下： 

設籍本市火化每具收費 3,500 元，非設籍本市火化每具收費

10,000 元。 

其他縣市如設籍新北市 2,000 元，非設籍新北市 6,000 元、

設籍台中市 4,000 元，非設籍台中市 10,000 元、設籍台南市

6,000 元，非設籍台南市 10,000 元、設籍屏東市 3,000 元，

非設籍屏東市 8,000 元、設籍屏東縣高樹鄉 4,000 元，非設

籍屏東縣高樹鄉 8,000 元等。 

高雄市公立殯葬設施收費標準，增訂本市市民火化費用案，

係依規費法之規定，檢附成本資料，經本府法規委員會第 73

次會議與第 23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並經高雄市議會 104

年 12 月 14 日高雄市會法一字第 1040003502 號函備查。 

三、依據行政院環保署 95 年 4 月 6 日環署空字第 950025387E 號公

告自中華民國 96 年 1 月 1 日起火化場…等固定污染源，應每二

年定期檢測戴奧辛排放乙次，本場每年均依規定辦理火化爐戴

奧辛檢測，另環保金爐於完工驗收時，皆有做廢氣排放檢測。

由經環保署認定之第三方機構辦理檢驗，檢驗標準則依空污法

相關規定標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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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專案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7.10.16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7708567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107.9.14 

議 員 姓 名 蔡議員金晏 

質 詢 事 項 

一、請問本館路 600 巷的私人業者有多少數量，占地多大？本整體

規劃案可以容納這些既有的數量嗎？ 

二、是否有估算吉日時治喪及參加喪禮的民眾數量？如何解決吉日

交通擁壅塞問題。 

三、吉日時會有交通動線困難，可否由北邊的通道進入第一殯儀館

。如果要減少民眾開車，是否有大眾運輸的配套措施。 

四、規劃報告必須與實務結合，建議納入相關殯葬業者的需求較為

完整。 

主 辦 機 關 

（協辦機關） 
民政局（殯葬管理處） 

辦 理 情 形 一、經查第一步殯儀館南側 600 巷私營業者共 11 家佔地約 5 公頃，

私設禮廳、11 間靈堂約 206 間；另本計畫案擬規劃釋出北側土

地 2.94 公頃，並規劃立體式建築，提供南側私營業者移置，以

輔導合法化。 

二、有關第一殯儀館吉日交通現況辦理如下： 

為使第一殯儀館旁本館路 600 巷交通順暢，106 年 4 月 1 日起

實施全日汽車單向通行管制（機車未管制）。汽車駛入本館

路 600 巷後，並規劃有循後勤道路或經懷恩寶塔循覆鼎金臨

時停車場道路等 2 線（以達分流疏解目的），由金山寺旁道

路出口接仁雄路（往仁武）或火化場旁道路出口接本館路（

往鳥松或市區）駛離。 

實施單行道之配套措施： 

1.交通局已於本館路 600 巷設置標示、劃設標線。 

2.吉日有請警察協助疏流。 

3.平日由民間殯葬團體派遣志工指揮交通。 

4.駕駛人雖不熟悉限制，惟亦不應違反道路標示標線及警方

指揮強硬逆向通行，殯管處配合警方協力拍照取締違規車

輛，以彰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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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整體規劃於細部計畫內，將市民及民間業者意見納入考量

，俾利計畫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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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專案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7.10.16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770856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107.9.14 

議 員 姓 名 徐議員榮延 

質 詢 事 項 

一、考量內容涉及層面廣泛影響重大，建議於下個會期再行討論

。 

二、殯儀館停車空間被占用以及不足的情形如何改善。 

三、請問殯管處一天燒幾具大體？因公有設施不足致使私有違法

設施應運而生，所以是否有對於違法業者進行輔導合化法的

作為？ 

四、請問鳥松納骨塔對面空地的地目為何？其周邊交通混亂需進

行改善。 

五、覆鼎金遷葬後土地如何利用，是否有綠能發電之規劃？ 

主 辦 機 關 

（協辦機關） 
民政局（殯葬管理處） 

辦 理 情 形 一、本計畫尚未規劃細部計畫，將續行提報 108 年度整體計畫，並

將市民及業者等需求併同納入考量，給予市民優質的治喪環境

，俾利本計畫順遂。 

二、殯儀館停車空間改善措施： 

停車收費：自 106 年 1 月 26 日由交通局停管中心派員開立單

據予民眾繳費服務，未有車輛占用情形，倘有違規者，由停

管中心依法通報拖吊。 

現有二處停車場計 681 格停車位，另明（108）年 1 月將完成

火化場西側 110 停車格位施作工程，提供治喪民眾更充足停

車需求。 

三、查第一殯儀館一日大體火化數量可達 96 具；另因一館設施使用

不敷，以致南側私營業者私設禮廳等情事，將納入本計畫，併

同辦理，於計畫之北側擴充範圍內等措施提供適當土地，使業

者合法化經營。 

四、有關本市鳥松區第四公墓納骨塔對面空地地目為旱，現為民政

局（殯管處）第二停車場；另針對周邊交通改善，目前殯管處

實施單行道之配套措施及相關通行管制路線。 

五、覆鼎金公墓遷葬後素地，本處移交給養工處打造「雙湖森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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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提供市民運動休憩空間及優質生活環境，有關是否有綠能

發電之規劃，視養工處後續有無整體相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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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專案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07.10.9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7708571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107.9.14 

議 員 姓 名 周議員玲妏 

質 詢 事 項 

請問本案的整體計畫及基金案後續要如何結合經營辦理？其進行模

式為何？是由公家自行興建或委外辦理呢？相關作業必須要注意整

體品質及風險。 

主 辦 機 關 

（協辦機關） 
民政局（殯葬管理處） 

辦 理 情 形 一、本計畫案藉由與基金結合經營及運作支應，彈性運用經費等資

源，透過其預算持續興建具自償性殯葬設施計畫，不僅加強現

有設施之汰換更新，提升整體殯葬業務服務品質及提供民眾良

好治喪環境，亦可減輕市庫財政負擔。 

二、其進行模式擬採相關促參方案，目前規劃方向由市府自行興建

，其預期效益為建築外觀可符需求、民間參與意願高、成本回

收年期短、模式較彈性及無須公部門挹注龐大開發資金為優先

考量；另後續施行計畫時，併同考量整體風險及符合相關法令

規定，俾利整體計畫品質及效益。 

 

 

 

 

 

 

 

 

 

 

 

 

 

 

 


